
农村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
———河北省辛集市新垒头村调查

刘 增 玉

　　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着农村社会多彩的现实 。核心家

庭和主干家庭始终占农村主体地位 ,但各自本身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大家

庭的离心力和小家庭的凝聚力十分强烈 ,分家势在必行 。家庭财产要平均分割给

儿子继承。分单要“立字为证” ,以免日后“空口无凭” ,并要举行一定仪式 。继承

权男女平等 ,但在农村行不通 。赡养老人办法是分单上的必备条款 ,年代不同 ,规

定各异;家庭之间又有很大差别。1985 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对农村居民来说无太大约束力 ,财产的分割继承仍按流传多代的乡俗办理 。

作者:刘增玉 ,男 ,1944年生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所副研究员。

华北平原 ,冀中腹地 ,辛集市(县级市)市区以北 4公里处 ,座落着古老的新垒头村 。全村

1200多户 ,4500多口人 ,是远近闻名的大村庄。由于位于沧(沧州市)石(石家庄市)路畔 ,辛

(辛集市)保(保定市)公路西侧 ,交通十分便利 ,加之土地肥沃 ,开放程度高 ,改革进程快 ,工农

业生产位居全市前列 。

1995年 ,笔者先后两次到该村进行为期 20天的经济社会调查 ,通过等距抽样调查了 106

户家庭 ,并个别访问若干农户 ,获得了若干家庭财产分割继承资料。这对了解北方农村财产分

割继承 ,可供参考。

一 、财产分割继承

　　(一)大家庭的解体和小家庭的诞生

据对村内 106 户家庭的调查 ,属于由父母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有 46 户 ,占

43.4%;其中 0对夫妻的 2户 ,即父或母同未婚子女生活的家庭户;属于由两代或两代以上已

婚家庭成员组成 ,每代最多不超过一对夫妻且中间无断代的主干家庭有 45 户 ,占 42.45%。

其中 1对夫妻的 19户 ,2对夫妻的 24户 , 3对夫妻的 2户。据此推算 ,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占

到新垒头村家庭总户数的 85.85%,其他类型的家庭户 ,包括无子女的夫妇户 、子女离开的夫

妇户 、单亲户 、隔代户 、联合户 、单身户和其他户 , 分别占 0.94%、6.6%、0.94%、1.89%、

0.94%,合计仅占 14.15%。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始终占农村主体地位 ,

但各自本身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 ,核心家庭中的子女长大成人结婚了 ,甚至

有了子女的子女 ,这个家庭则变为主干家庭;主干家庭维系不了太长的时间 ,就会一分为二 、为

三或者更多个核心家庭。

一户家庭 ,儿子的结婚支出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目前至少需要 5位数 ,否则很难把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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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到家。假若核心家庭是一对夫妇同两子一女 ,长子结婚后 ,这个家庭变成主干家庭 ,但不出

三年五载就会小分家 ,长子和儿媳带着孩子离开父母组成一个新的核心家庭 。这个新家庭可

能仅仅是分灶吃饭。女儿结婚走了 ,对原有家庭类型并无太大影响。次子结婚后 ,大分家时刻

转瞬就来到了。

大家庭的离心力是显而易见的。在人口较多 、四世同堂的家庭内部 ,老年人由于体力不

支 、心计不足 、行动迟缓和思想守旧及疾病缠身等原因 ,常常主动放弃督理家务 、掌管钱财的大

权;儿子结婚了 ,正值年富力强 、精力旺盛时期 ,收入多 ,联系广 ,行动快 ,管大事 ,因而在家务中

最有发言权。老人名义上是一家之长 ,实际上当家作主的则是儿子。两个儿子两股劲 ,三个儿

子三种想法 ,长久下去 ,大家庭的离心力愈来愈严重 ,小家庭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劲 ,分家势在必

行。

传统的农家在未分立之前 ,儿媳一般不管钱 ,伸手向婆婆要零花钱 ,又拉不下脸面 ,所以事

事感到不便 ,关系紧张的局面司空见惯。妯娌之间表面上和和气气 ,内心却各怀“小九九” ,盘

算着如何各奔前程。此外 ,生活中不便也处处可见 。共用厕所常使翁媳处于尴尬境地;电视荧

屏出现的某些情爱镜头使老人手足无措 ,使儿媳忐忑不安;老年人爱静 ,很怕喧闹;年青人喜

动 ,极怕寂寞;各自亲友来访 ,接待规格也使两代人意见不一 。所有这些 ,无疑加速了分裂进

程 ,产生了独掌财权 、独立门户的强烈愿望。

(二)家庭财产平均分割继承

新垒头村农户家庭财产要平均分割给几个儿子 ,而不管儿子是否都结婚 ,是否有子女 。财

产大致包括房屋 、储蓄 、生活用品 、债权 、债务 、生产资料 、林木 、文物(如果有的话)等 ,搭配成若

干均等份 ,一般采用拈阄的办法来确定谁得哪一份 。也有兄长让年幼胞弟挑选的 ,或对生活有

特殊困难(残疾 、读书)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予以照顾。如果分粮食 ,则按各户人口而不是

按户头平均分配 。财产平均分割的原则也渗透到承包土地上 。随着农户的分立 ,土地或按新

家庭的人口或按承包时的人口重新分割 。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经营的零碎 ,对

适度规模经营无疑构成严重妨碍。

父母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儿子结婚所辛苦置备的物品 ,在数量上大体是相同的 ,没偏没向 。

大分家时 ,各儿媳房中所使用的家具 、被褥 、衣裳等日常用品 ,因为大致相等 ,有些还是儿媳娘

家的嫁妆(这部分或多或少 ,差别很大),没有再分割的必要 ,仍归原使用人所有 。

女儿 ,特别是出嫁的女儿 ,一般不享有继承权 。《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 ,但在农村

行不通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女儿出嫁带走一份嫁妆 ,又常年在婆家生活 ,难以对亲

生父母尽主要赡养义务 ,继承财产时自然应当不分 。儿子与父母共同生活 ,尽了主要赡养义

务 ,继承财产在情理之中 。女儿也有完全继承财产的 ,尤其是招婿入赘的人 ,对父母尽赡养义

务 ,财产就非女儿莫属了 。为解决有女无儿户的困难和后顾之忧 ,政府鼓励招养老女婿 ,鼓励

男到女家撑门抵户 ,并规定被娶男方在各方面同本村男性居民一视同仁 ,不得歧视。但赘婿自

感低人一等 , “小子无能 ,改门换姓” ,姓虽不改门改了;人们又小瞧 ,嘲其“倒插门” 。这无形中

增加了招婿的难度 ,从而也增加了计划生育的难度 。

独生子女户分家的情况并不鲜见。比例有多大 ,尚未进行确切统计 ,但村民能张三 、李四 、

王五说出一大串 。其中原因 ,主要是“代沟”存在。由于观念不同 ,习惯和追求不同 ,父子 、婆媳

和翁婿之间常为琐事争执 ,处于矛盾状态 ,与其凑凑和和一起生活 ,倒不如平平静静分开单过 。

遇到这种情况 ,老人伤心一段时间也就心平气和了 ,反而觉得比在一起轻松自由 。对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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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立门户现象 ,村民褒贬不一 ,看法各异 。独子分居 ,只是分灶吃饭 ,不像众兄弟分割财产那样

复杂 。

财产分割要举行一定仪式 ,时间 、办法和份额搭配由在世老人和儿子协商确定 ,大多数选

择在春节之后 ,农闲之日 。届时立分书人请来中人(中间证明人 ,多由家族长辈 、儿子舅 、亲戚 、

朋友或村民调解委员会干部充当此角色)和一名代书人(代字人)议论一番 ,财产搭配均等后写

在大小 、质地一样的纸片上 ,团一团成阄球 ,再放在筒(或碗或罐)内摇几下 ,然后让继承人伸手

抓取 。关键是一抓。有儿子亲手抓 ,抓到不想要的一份也无话可说 , “天意”不可违抗 。抓取完

毕 ,当众展开纸阄 ,大家心明眼亮 ,为避免日后“空口无凭” ,理所当然要马上“立字为证” ,代书

人开始起草分单 。几经润笔 ,各方再无意见 ,然后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写在宣纸上 ,并由众人署

名 、盖章或画押 ,注明年 、月 、日 。最后 ,吃一顿“团圆饭”(有人戏谑为“散伙饭”),酒足饭饱之

后 ,大家四散 ,事情就算办妥 ,完事大吉了。

新垒头村居民的财产分单内容 ,大致包括以下主要条款:房屋 、储蓄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分

割继承规定;宅基的划分 ,四邻确定及南北长短 ,东西宽窄;生产资料 ,包括承包责任田 、农机具

和牲畜划分;债务的清偿分担和债权的认定确立;特殊规定 ,如未出嫁女儿的嫁妆 ,对残疾者和

读书人的照顾 ,老人暂权财产及百年后遗产的再继承;不宜分割财产的折价或适当补偿处理办

法;老人的赡养 ,包括衣食供给 、居住和医疗 、丧葬办法;其他合法财产的分割;立分书人 、中证

人和代书人签名盖章等等 。

家庭财产分割清单对农民来说 ,简直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法律依据 ,各股兄弟既不轻易展

示给外人 ,又都谨慎地妥善保存着 ,防鼠啮虫蛀 ,防水浸火燎 ,甚至复印下来 ,传子传孙几十年

上百年。

(三)老人赡养

财产分割完毕 ,老人如何赡养 ,如何安度晚年 ? 在家庭财产分割清单上 ,写明对老人的赡

养办法是十分重要的条款 。这点同《继承法》完全不一样。《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死亡之后的

继承办法 ,财产分单则要规定继承人对健在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 。继承人既有法定继承老人

财产的权利 ,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二者相辅相成 。

分居之后 ,老人由成年子女赡养 。朴实厚道的农村老人 ,只要一息尚存 ,便操劳不止 。虽

然分居生活 ,男性老人常耕种自己那一份责任田 ,或帮助儿子经营 ,干力所能及的活计;女性老

人则照看孙子女的衣食住行 ,此时婆媳关系反而显得融洽多了。当老人还能衣食自理时 ,一般

情况是独立生活 ,由儿子提供赡养费用 。如果双方愿意 ,老人或同最小的儿子共同生活。赡养

费的多寡 ,在分单上一一写明。年代不同 ,办法各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一般为老人拨

出耕地若干亩 ,收入归老人支配;人民公社时期 ,则规定儿子每人每年拨多少工分 ,老人拿工分

从生产队分粮分钱分柴分菜 ,维持生存;80年代后 ,除规定零用钱外 ,另规定儿子交付的实物

种类和数量。如仅规定人民币 ,遇通货膨胀 ,老人实际生活水平就要下降。供养的钱和实物必

须在分单上一一列清 ,老人可以不要 ,但儿子不能不给 。

老人丧失劳动能力 ,其名下责任田由儿子分别负责耕种。大队(村委会)发放老人福利金

及公粮(定购粮),按各人耕种地亩分享及分摊 。另老人名下各种摊派 ,兄弟各负担一半。老人

失去独立生活能力之时 ,便轮流到儿子家吃饭(乡人戏为“轮官马”)。按分单约定 ,每家时间不

等 ,或一月一季 ,或半年一年。一旦重病缠身 ,卧床不起 ,儿子们就四处求医找药 ,尽夜轮流守

护 ,出嫁的女儿也急急赶回来探望 、侍奉。老人弥留之际 ,往往要回到多年居住的老屋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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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终至(吃饭的)那家就在那家停灵发丧” 。看病药费及丧葬费由哥几个均摊;身后真正遗物 ,

再次均分 ,不过数量极有限了 。如王家三兄弟母亲去世后 ,仅留下不值钱的“齐头迎门桌一张 ,

旧坐柜一个 ,樟木箱一个 ,旧床一张 ,水瓮一个 ,案板一块 ,水桶一只 ,风箱一个 ,火炉一个 ,院内

洋槐树一棵” ,另有“一个砘房小碌碡和一个小口瓮” ,别无长物。

二 、《继承法》在村内的贯彻施行

1985年 4月 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对村民来说是陌生的 ,很难在村内找到条文 。财产的继承 ,仍按

古老的为老百姓认可的习俗办理。只有在家产继承遇到重重矛盾 ,纠纷不断 ,难以进行下去 ,

如兄弟反目 ,妯娌争吵 ,族人 、亲友和村委会多次调解无效 ,不得不提起诉讼的时候 ,才四处打

听国家有没有立法 ,具体条款是什么。千方百计找来了条文 ,读一读 ,议一议 ,或走几遭乡政

府 ,最终仍靠协商解决 ,未闻该村有由法院判决之事。

在新垒头村 ,财产分割和遗产继承是紧密联系而又有区别的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

的个人合法财产 ,遗产继承则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财产分割一般在公民生前进行 ,在分单

签字画押后生效;公民死亡时 ,财产早已分割得清清楚楚 ,可谓无后顾之忧了 。从生前分割清

大宗财产这一点看 ,与国家《继承法》不完全一致 ,与城市居民比较看重遗产继承的做法大相径

庭。新垒头村居民 ,与其说看重继承遗产 ,倒不如说更重视财产分割 。这充分反映了农村的风

土习俗和农民群众处理此事的心态观念 。当辞别人世 、寿终正寝之时 ,身外私有财产所剩寥寥

无几 ,赤条条生来 ,清白白死去 ,不为子孙留下财产纠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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